关于对市政协八届二次会议第72号提案的

答  复

尊敬的楚松涛委员：

您好，您提出的《关于加强政协民主监督与纪委监委专责监督贯通协调的提案》收悉。感谢您对我市政协工作的关注和支持。现将办理情况答复如下。

今年以来，三门峡市政协深入落实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关于完善政协民主监督机制的要求，加大改革创新力度，积极推进政协民主监督与各类监督形式的贯通协调。特别是对您提出的建议，市政协高度重视，认真研究提案内容，立足协商式监督职能定位，加强与市纪委监委沟通，研究出台了《关于推进市政协民主监督与市纪委监委专责监督贯通协调的办法》，在实践中不断探索推进政协民主监督与纪委监委专责监督有效贯通协同。
您在提案中提出的“加强资源整合”“建立会商机制”“注重结果运用”“逐步总结提升”四项建议，站位高远，切实可行，我们积极采纳到《关于推进市政协民主监督与市纪委监委专责监督贯通协调的办法》中。《办法》共有九条，明确了十个方面协商协调监督事项具体内容，以及市政协和市纪委监委联合建立健全监督、移交、反馈、报告、联动等机制内容，积极推动市政协民主监督与市纪委监委专责监督有机贯通、相互协调、刚柔并济、同向发力，实现监督联动、职能互补。
下一步，我们将认真贯彻落实《办法》要求，准确把握人民政协民主监督职能定位，不断推动市政协民主监督与市纪委监委专责监督协同联动、取得实效。
一是把准监督方向。把坚持党的领导作为推进工作的第一原则，切实发挥党组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的领导作用，积极主动将民主监督与专责监督贯通协同工作相关内容向市委请示报告，争取党委重视和支持，围绕全市工作大局谋划推进民主监督，积极助力中心工作。
二是强化监督协同。把回应社会关切作为协同监督的基本取向，把协调配合作为协同监督的关键环节，坚持探索实施，在构筑监督运行机制、规范监督工作流程、实现监督优势互补等方面，充分释放协同监督工作效能，有效衔接政协的协商式监督和纪委的专责监督。 

三是注重监督效果。坚持把政协“柔性”与纪委监委“刚性”有机融合，找准党政工作“同频”点、群众诉求“共振”点，抓实精准选题、配强人员、深入调研、强化问效等环节，做到相互叠加、双向赋能，通过建立全过程、全链条监督闭环，构建监督贯通协调、同频共振、同题共答的联动格局，不断提升协同监督质量效果。



